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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訊】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於10
月1日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13次會
議，本次會議計有外聘委員包括東吳

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秀涓、台達電子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鄭崇華、國

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

志潔及法務部部長羅瑩雪等機關首長

代表等24人參加。本次會議報告內容
包括法務部提報「當前廉政情勢及分

析」、財政部提報「財政部公股事業

之督導管理」、國防部提報「政府國

防廉潔指數評鑑整備工作」、以及法

務部提報「機關政風機構功能檢討與

策進」等5案。
　法務部報告「當前廉政情勢及分

析」後，部長羅瑩雪指出廉政評鑑方

案的共通指標訂定不易，法務部會慎

重考慮加入試辦，以深入瞭解評鑑效

果。院長聽取報告後指出，廉政署

偵辦案件之定罪率達百分之百，值

得肯定。尤其我國過去1年偵辦若干
重大貪瀆及相關指標案件，造成社會

重大衝擊，表示廉政工作仍應繼續努

力與改進。也強調廉政工作必須要以

身作則，鼓勵各機關首長等領導階層

能夠帶動機關廉政風氣，並請各部會

行政院召開中央廉政委員會第13次會議
江院長肯定廉政工作績效強調以身作則
期許首長帶動廉政風氣落實內稽內控機制

首長平時注意機關內異常狀況，落實

內稽、內控之防貪機制，例如要求同

仁依規定覈實報銷相關加班費、差旅

費、國民旅遊補助費、獎金、津貼等

款項及支領程序，以達不能貪、不敢

貪之成效。

　江院長指出營建署前署長涉貪弊案

造成民眾對政府之觀感不佳，針對法

務部提報「機關政風機構功能檢討與

策進」，表示對廉政風險評估、政風

人員職權行使法制化等策進作為樂觀

其成，並請法務部研議政務人員任命

查核機制。

　最後，外聘委員林志潔副教授臨

時動議時提出「修正我國旋轉門條

款」，將由人事行政總處向考試院轉

達修法建議。

強冠公司拒繳罰鍰　高雄分署強制查封財產
　【本刊訊】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因

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黑心油品

事件遭裁罰新臺幣5000萬元罰鍰，高
雄分署全面清查強冠公司之財產資料

後，於10月3日上午由主任行政執行
官蔡基文率領5位行政執行官及書記
官等一行二十餘人，前往該公司大寮

廠區強制查封，合計查封車輛數台、

機具及設備46組、藝術
品一批及豪華辦公桌。

　除此次查封之財產

外，強冠公司其他財

產，例如土地、房屋、

油槽等，先前業已辦理

查封登記，高雄分署將

繼續積極調查強冠公司

是否尚有其他財產可供

執行。

　高雄分署分署長葉麗

琦表示：本案甚受國人關注，高雄分

署將運用一切可能的執行方法強制強

冠公司繳納罰鍰，以伸張社會正義，

貫徹政府公權力，使僥倖之徒不敢再

以身試法，還給社會大眾一個優質的

食安環境，並呼籲強冠公司主動繳清

罰鍰。


